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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2 8、 4 9和 116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的执行情况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1年 8 月 1 9 日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伊拉克外交部长萨敦•哈马迪博士阁下给你的信。

谨请将此信作为临时议程项目2 8 、 4 9 和 I 1 6 项下的大会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萨拉赫•奥马尔 > 阿 里 （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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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伊柱i;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通知你，步朗海军最近和押了一条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丹麦船只，追 ' 

它驶往伊朗的一个港口。 这条船的货物鹿是要发送给料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首长 I

的货主，但都遣到了没牧.
伊朗的这一扣押行为明目张胜地违反了自由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既定 I 

际法规则，因而产童地危及国际如平与安全，特别是严重地危及阿拉伯湾各国的; 
本利益.

为了航行畅通无胆，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共岗谱责因蔑视国际法和国际行力准J 
而臭名昭著的伊朗政权的这一行为。 而且 , 这一地区如要得到如平与安全，伊 I 
的海盗行为就不应，毫不受阻。 要是故伎重施，就理应采取对抗措施，因为这是1 

障根本利益的唯一手段 .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的文件散友。

伊拉克共如国外交部长 

萨 數 .哈马迪（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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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 1 9 8 0 年 1 2 月 1 5 H 举行的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上大会通过了题为 

加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的第 35/160号决议，以下是该决议的执行部分：

"大会,

1。 再度呼吁一切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各围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 

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昧和平与安全及正义的原则；

2。 认为斤乎解决问题应当是各国头等要事之一，为此目的。应继续努力 

宙查和进一步发展和平解决国象间争端的鹿则和使一•切II家在其国际关系中充 

分遵守这项原则的办法；

3。 又认为尽快制订大会关于平解决@际争端的宣言很可能有助于加强 

联合国在防止冲突如以和平方法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加效率；

4。 联合国宪章禾P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继续拟订关于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作进一步宙议；

5。 £ 大会和平解决争端工作组的报告 > 如各国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对宣言 

内容提出的意见一•并送交特别委员会；

6。 希望尚未将其对此事项的意见递交秘书长的国袁, 尽快这样做，以便 

亦能以此方式协助宣言的制订；

7。 决定将题为 "和平解决国象间争端 "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A/ C .  6 / 3 5 / 工，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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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书长 1 9 8 1年 2 月 2 日的照会提请会员国注意第3 5 / 1 6 0号决议的第 

6 段。

3。 到 1 9 8 1年 9 月 2 1 H 为止，收到了委内端拉的意见和评论。

4。 将来收到的任何意见如评论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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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到的意见 

委内端拉

〔原件：西班牙文〕

' 〔1981年 6 月 2 日 〕

1。 委内瑞拉支持旨在加强联合国宪章效力的努力，联合国宪章规定各S 有义 

务以宪章内所规定的禾P平办法解决其争端。 为此，委内瑞拉续继关于矛平解决争 

端 ，特别是关于马尼拉宣言草案2 的辩论=

2。 我国认为宣言草案朝着编幕顏制际法的方向迈进了一歩。国际社会目 

前生活在极为，张的国际局势的气氛中，这是宣 à-草 II的起因。

3。 同样，我国政府认为★ 会下一届会i义应将" 国家间的合作 "的问题包括在 

该草案内，作为各S 在通过该宣言时所承担的义务之一。 此外* 应坚持大会，作为 

联合国主要机构，参与国际争端的解决的原则。

4。 至于国际法院方面，虽然委内瑞拉曾表示宣言内提及所述联合国司法机构是重要 

的，但是所提到的条件必需涉及各种情况并应是明白易懂的2 以便象委内端拉一样 

的国家也能接受这些条件， 因为委内瑞拉的宪法限制其接受将其国际争端提交海牙 

国际法院的强制性规定。

5。 最后，对于缔结如平解决争端一般性条约的想法，应进一步强调和平办法 

的使用并认识到宪章在这一方面所规定的义务是等于这种性质的条约所载的条文g

6。 同样，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在致力于拟定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般性条约以前. 
在拟定其国际协定时都倾向于包括解决争端的特别制度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A/36/33),第三部分。


